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8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復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隆源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醫偵字

第9號、113年度偵字第210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

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

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

決如下：

    主  文

劉復國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共參罪，各處拘役肆拾日，

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壹佰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應更正、補充如下外，餘均引用檢

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一）起訴書附表編號1「實際死亡種類及原因」欄應更正為

「1.意外 2.左側股骨轉子間骨折」；附表各編號備註欄

所載之「偽造之死亡證明書」，均更正為「不實之死亡證

明書」。

（二）起訴書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㈦

證據名稱應補充「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竹檢介甲字第1120

208-1B號相驗屍體證明書1紙（見112年度相字第99號卷第

26頁）」。

（三）證據部分應另補充「被告劉復國於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

判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88、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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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劉復國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3所為，均係犯刑法第

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其所為業務

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

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二）被告所犯上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3罪間，均係由彼此

間無關連之死者家屬或殯葬業者報請行政相驗而起，並按

次相驗、開立死亡證明書、收取費用及向衛生福利部通

報，無法認為被告係出於單一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接

續犯意，故犯意有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公訴意旨

認被告就起訴書附表1至3所示先後多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犯行，係基於同一犯意，侵害同一法益，應合為包括

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屬包括一罪，容有誤會，

併予敘明。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行政院衛生福利

部核准執業之醫師，以從事醫療為業，為從事業務之人，

明知僅得就病死或非可疑為非病死者，依行政相驗程序，

於實際檢視屍體後製發死亡證明書，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

非病死者，應由警察機關依報驗程序由地檢署檢察官督同

法醫師相驗後製發相驗屍體證明書，依法不得由其製發死

亡證明書，竟仍違反規定，開立內容不實之死亡證明書，

其所為足生損害於死者家屬及檢察機關對於非病死或可疑

為非病死案件相驗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並衡酌被告

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始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其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品行、素行，暨其自述為醫學系畢業之

智識程度、現職醫師、經濟狀況小康、與太太同住之家庭

狀況（見本院卷第96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

      定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自陳其本案犯罪所得為新臺

幣12,500元（見本院卷第39頁），既未扣案，亦未實際合

法發還被害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

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二）至被告開立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實之死亡證明書

      ，雖係其本案犯罪所生之物，然業已交付各死者家屬等人

      ，非屬被告所有，復非義務沒收之物，爰不為沒收之宣告

      ，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檢察官沈郁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黃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張懿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萬5,000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醫偵字第9號

113年度偵字第210號

　　被　　　告　劉復國　男　6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號8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復國為址設新竹市○區○○路00號之「劉復國診所」負責

人，亦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生福利部）核准執業之

家庭科醫師，為從事於業務之人，明知其僅得就病死或自然

死者，依行政相驗程序，於實際檢視屍體後製發死亡證明

書，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應由警察機關依報驗程

序由地檢署檢察官督同法醫師相驗後製發相驗屍體證明書，

依法不得由其製發死亡證明書，竟基於業務登載不實之犯

意，於附表所示時地，檢視如附表所示可疑為非病死之死者

屍體後，向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收取費用，並分別在附表所

示死亡證明書之死亡方式欄上，虛偽勾選為「自然死（純粹

僅因疾病或自然老化所引起之死亡）」，開立如附表所示之

不實死亡證明書，再交予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而行使之，足

以生損害於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及檢察機關對於非病死或可

疑為非病死案件相驗之正確性。嗣經本署檢察官發現劉復國

違法開立之死亡證明書後，於民國112年5月25日，命警持臺

灣新竹地方法院法官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搜索，在上址劉復國

診所內，扣得劉復國違法開立之死亡證明書，劉復國所有之

相驗紀錄等物，並依職權向各戶政事務所調取死亡登記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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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死亡證明書及向各醫院調取死者病歷後，始循線查悉上

情。

二、案經本署檢察官簽分及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一) 被告劉復國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坦承有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死亡證明

書，並向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收取

費用之事實。

(二) 證人即死者徐煥福之子徐

國原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

述。

1、證明徐煥福於111年7月1日前一

個月內在家中跌倒受傷，在台

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2週，出院

後於111年7月1日再次緊急送天

成醫院，最終急救無效，徐煥

福到院前死亡之事實。

2、證明天成醫院及衛生局之醫生

均告知徐國原因受傷送醫者，

醫生無法開立死亡證明書之事

實。

3、證明徐國原聯絡被告前來新竹

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

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並在

當場支付不詳金額予被告，被

告嗣後再於上址劉復國診所交

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死亡證明書

數份予徐國原之事實。

4、證明徐國原有告知被告徐煥福

因跌倒開刀，醫院、衛生所均

不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三) 證人即死者彭添喜之妻鍾

淑清於警詢中之證述。

1、證明彭添喜於111年9月16日摔

倒導致腦出血，送醫後於111年

9月17日不治死亡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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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證明鍾淑清於111年9月17日請

殯葬業者聯絡被告前來新竹縣

○○市○○路0段000號中國醫

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相驗及開

立死亡證明書，並在當場支付

新臺幣（下同）4,500元予被

告，被告嗣後再於上址劉復國

診所交付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死

亡證明書1份予鍾淑清，然因死

者家屬對於被告所開立之死者

死因為「自然死」有疑慮，而

改向派出所報案司法相驗之事

實。

3、證明鍾淑清有告知被告彭添喜

是因頭部撞到有腦出血而死亡

之事實。

(四) 證人即死者王元福之子王

灯甲、王胤權、禮儀士洪

瑞玫於警詢中之證述。

1、證明王元福於112年1月20日16

時許前某日，在新竹市○區○

○街00巷00號5樓，疑似跌倒後

撞到腦部左側而有外傷，經送

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醫治

後，於112年2月6日不治死亡之

事實。

2、證明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

醫生有向王灯甲表示王元福是

意外送醫，無法開立死亡證明

書之事實。

3、證明王灯甲聯絡被告前來新竹

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

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並在

當場支付4,000元予被告，被告

嗣後在上址劉復國診所交付如

01

(續上頁)

6



附表編號3所示之死亡證明書10

份予王灯甲之事實。

4、證明洪瑞玫有跟王元福家屬表

示王元福有頭部外傷，不能行

政相驗，要刑事相驗，並於112

年2月7日11時41分許打電話給

被告，告知被告王元福之診斷

證明書有載頭部外傷，如附表

編號3之死亡證明書不能用，被

告表示會把它刪掉等語之事

實。

(五) 死者徐煥福國立臺灣大學

醫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

院新竹醫院診斷證明書、

天成醫院診斷證明書、病

歷、被告開立之徐煥福死

亡證明書各1份。

1、證明徐煥福於111年6月10日因

左側股骨轉子間骨折、右肺肺

炎送急診住院，於000年0月00

日出院之事實。

2、證明徐煥福於111年7月1日18時

54分許到天成醫院前已死亡之

事實。

3、證明被告開立如附表編號1所示

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六) 被告相驗死者彭添喜之紀

錄及所開立之死亡證明

書、死亡網路通報資料異

動申請表、本署竹檢介甲

甲字第1110929-1A號相驗

屍體證明書各1份。

1、證明被告以4,500元開立如附表

編號2所示死亡證明書，及在彭

添喜家屬要求改為司法相驗

後，被告向衛生福利部申請刪

除前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2、證明彭添喜經本署相驗結果，

死亡方式為意外，死因為因後

倒跌落所致顱骨骨折、顱內出

血和神經軸所損傷之事實。

(七) 死者王元福國軍桃園總醫

院新竹分院病歷、診斷證

明書、被告開立之王元福

1、證明王元福於112年1月20日送

急診治療，經診斷有頭部外傷

併左側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嚴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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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劉復國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登

載不實文書罪嫌。被告所為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

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

被告先後多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係基於同一犯

意，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

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

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

罪。另被告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亦請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0　　日

                              檢　察　官　王遠志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書  記   官  曾佳莉

所犯法條：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

死亡證明書各1份，現場照

片47張。

重腦腫脹併中樞衰竭，並於112

年2月6日不治死亡之事實。

2、證明被告開立如附表編號3所示

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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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死 者

姓名

死亡時

間

開立時間 開立

地點

開立死亡

種類及原

因

實際死亡

種類及原

因

實際死亡過程 備註

1 徐 煥

福

111 年 7

月1日

111年7月4

日

新竹

市○

區○

○路

00號

之劉

復國

診所

1.自然死

2.心臟病

發作

3.腦中風

4.高血壓

5.冠心症

6.左側髖

骨病變

1.意外

2.左側髖

股骨折

徐煥福於111年6月11

日前某日摔倒，導致

左側髖股骨折，於台

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

兩週，同年月00日出

院，延至左列時間不

治死亡。

由死者之子徐國原聯絡被

告前來相驗及開立死亡證

明書，徐國原在新竹市○

○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

館當場支付不詳金額元予

被告，被告嗣後再於左列

地址診所交付偽造之死亡

證明書數份予徐國原。

2 彭 添

喜

111 年 9

月17日

111年9月1

9日

新竹

市○

區○

○路

00號

之劉

復國

診所

1.自然死

2.腦出血

3.糖尿病

4.吸菸

5.乙型肝

炎帶原

6.胃腸不

適

1.意外

2.顱骨骨

折、顱

內出血

和神經

軸索損

傷

3.後倒跌

落

彭添喜於111年9月16

日摔倒致腦出血，經

送中國醫藥大學新竹

附設醫院醫治後，於

左列時間不治死亡。

由彭添喜之妻鍾淑清請殯

葬業者聯絡被告前來相驗

及開立死亡證明書，鍾淑

清在新竹縣○○市○○路

0段000號中國醫藥大學新

竹附設醫院當場支付4,50

0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再

於左列地址診所交付偽造

之死亡證明書1份予鍾淑

清，然因死者家屬對於被

告所開立之死者死因有疑

慮，而改向派出所報案司

法相驗。

3 王 元

福

112 年 2

月6日

112年2月6

日

新竹

市○

區○

○路

00號

之劉

復國

診所

1.自然死

2.肺炎

3.失智

4.高血壓

5.心臟病

6.腦出血

1.意外

2.中樞神

經 衰

竭、左

側急性

硬腦膜

下 出

血、頭

部外傷

王元福於112年1月20

日16時許前某日，在

新竹市○區○○街00

巷00號5樓，疑似跌

倒後撞到腦部左側，

經送國軍桃園總醫院

新竹分院醫治後，延

至左列時間不治死

亡。

由於死者之子王灯甲聯絡

被告前來相驗及開立死亡

證明書，王灯甲在新竹市

○○路000號新竹市立殯

儀館當場支付4,000元予

被告，被告嗣後再於左列

地址診所交付偽造之死亡

證明書10份予王灯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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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8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復國




選任辯護人  楊隆源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醫偵字第9號、113年度偵字第210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復國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共參罪，各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壹佰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應更正、補充如下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一）起訴書附表編號1「實際死亡種類及原因」欄應更正為「1.意外 2.左側股骨轉子間骨折」；附表各編號備註欄所載之「偽造之死亡證明書」，均更正為「不實之死亡證明書」。
（二）起訴書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㈦證據名稱應補充「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竹檢介甲字第1120208-1B號相驗屍體證明書1紙（見112年度相字第99號卷第26頁）」。
（三）證據部分應另補充「被告劉復國於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88、95頁）」。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劉復國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3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其所為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二）被告所犯上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3罪間，均係由彼此間無關連之死者家屬或殯葬業者報請行政相驗而起，並按次相驗、開立死亡證明書、收取費用及向衛生福利部通報，無法認為被告係出於單一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接續犯意，故犯意有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公訴意旨認被告就起訴書附表1至3所示先後多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係基於同一犯意，侵害同一法益，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屬包括一罪，容有誤會，併予敘明。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核准執業之醫師，以從事醫療為業，為從事業務之人，明知僅得就病死或非可疑為非病死者，依行政相驗程序，於實際檢視屍體後製發死亡證明書，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應由警察機關依報驗程序由地檢署檢察官督同法醫師相驗後製發相驗屍體證明書，依法不得由其製發死亡證明書，竟仍違反規定，開立內容不實之死亡證明書，其所為足生損害於死者家屬及檢察機關對於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案件相驗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並衡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始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素行，暨其自述為醫學系畢業之智識程度、現職醫師、經濟狀況小康、與太太同住之家庭狀況（見本院卷第96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
      定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自陳其本案犯罪所得為新臺幣12,500元（見本院卷第39頁），既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至被告開立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實之死亡證明書
      ，雖係其本案犯罪所生之物，然業已交付各死者家屬等人
      ，非屬被告所有，復非義務沒收之物，爰不為沒收之宣告
      ，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檢察官沈郁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黃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張懿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醫偵字第9號
113年度偵字第210號
　　被　　　告　劉復國　男　6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號8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復國為址設新竹市○區○○路00號之「劉復國診所」負責人，亦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生福利部）核准執業之家庭科醫師，為從事於業務之人，明知其僅得就病死或自然死者，依行政相驗程序，於實際檢視屍體後製發死亡證明書，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應由警察機關依報驗程序由地檢署檢察官督同法醫師相驗後製發相驗屍體證明書，依法不得由其製發死亡證明書，竟基於業務登載不實之犯意，於附表所示時地，檢視如附表所示可疑為非病死之死者屍體後，向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收取費用，並分別在附表所示死亡證明書之死亡方式欄上，虛偽勾選為「自然死（純粹僅因疾病或自然老化所引起之死亡）」，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死亡證明書，再交予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及檢察機關對於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案件相驗之正確性。嗣經本署檢察官發現劉復國違法開立之死亡證明書後，於民國112年5月25日，命警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法官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搜索，在上址劉復國診所內，扣得劉復國違法開立之死亡證明書，劉復國所有之相驗紀錄等物，並依職權向各戶政事務所調取死亡登記申請書、死亡證明書及向各醫院調取死者病歷後，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本署檢察官簽分及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一)

		被告劉復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死亡證明書，並向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收取費用之事實。



		(二)

		證人即死者徐煥福之子徐國原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1、證明徐煥福於111年7月1日前一個月內在家中跌倒受傷，在台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2週，出院後於111年7月1日再次緊急送天成醫院，最終急救無效，徐煥福到院前死亡之事實。
2、證明天成醫院及衛生局之醫生均告知徐國原因受傷送醫者，醫生無法開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3、證明徐國原聯絡被告前來新竹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並在當場支付不詳金額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上址劉復國診所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死亡證明書數份予徐國原之事實。
4、證明徐國原有告知被告徐煥福因跌倒開刀，醫院、衛生所均不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三)

		證人即死者彭添喜之妻鍾淑清於警詢中之證述。

		1、證明彭添喜於111年9月16日摔倒導致腦出血，送醫後於111年9月17日不治死亡之事實。
2、證明鍾淑清於111年9月17日請殯葬業者聯絡被告前來新竹縣○○市○○路0段000號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並在當場支付新臺幣（下同）4,500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上址劉復國診所交付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死亡證明書1份予鍾淑清，然因死者家屬對於被告所開立之死者死因為「自然死」有疑慮，而改向派出所報案司法相驗之事實。
3、證明鍾淑清有告知被告彭添喜是因頭部撞到有腦出血而死亡之事實。



		(四)

		證人即死者王元福之子王灯甲、王胤權、禮儀士洪瑞玫於警詢中之證述。

		1、證明王元福於112年1月20日16時許前某日，在新竹市○區○○街00巷00號5樓，疑似跌倒後撞到腦部左側而有外傷，經送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醫治後，於112年2月6日不治死亡之事實。
2、證明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醫生有向王灯甲表示王元福是意外送醫，無法開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3、證明王灯甲聯絡被告前來新竹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並在當場支付4,000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在上址劉復國診所交付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死亡證明書10份予王灯甲之事實。
4、證明洪瑞玫有跟王元福家屬表示王元福有頭部外傷，不能行政相驗，要刑事相驗，並於112年2月7日11時41分許打電話給被告，告知被告王元福之診斷證明書有載頭部外傷，如附表編號3之死亡證明書不能用，被告表示會把它刪掉等語之事實。



		(五)

		死者徐煥福國立臺灣大學醫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診斷證明書、天成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被告開立之徐煥福死亡證明書各1份。

		1、證明徐煥福於111年6月10日因左側股骨轉子間骨折、右肺肺炎送急診住院，於000年0月00日出院之事實。
2、證明徐煥福於111年7月1日18時54分許到天成醫院前已死亡之事實。
3、證明被告開立如附表編號1所示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六)

		被告相驗死者彭添喜之紀錄及所開立之死亡證明書、死亡網路通報資料異動申請表、本署竹檢介甲甲字第1110929-1A號相驗屍體證明書各1份。

		1、證明被告以4,500元開立如附表編號2所示死亡證明書，及在彭添喜家屬要求改為司法相驗後，被告向衛生福利部申請刪除前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2、證明彭添喜經本署相驗結果，死亡方式為意外，死因為因後倒跌落所致顱骨骨折、顱內出血和神經軸所損傷之事實。



		(七)

		死者王元福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病歷、診斷證明書、被告開立之王元福死亡證明書各1份，現場照片47張。

		1、證明王元福於112年1月20日送急診治療，經診斷有頭部外傷併左側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嚴重腦腫脹併中樞衰竭，並於112年2月6日不治死亡之事實。
2、證明被告開立如附表編號3所示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二、核被告劉復國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被告所為業務登載不實文書之低度行為，為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之高度行為所吸收，不另論罪。又被告先後多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係基於同一犯意，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另被告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亦請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0　　日
                              檢　察　官　王遠志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書  記   官  曾佳莉
所犯法條：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
		編
號

		死者姓名

		死亡時間

		開立時間

		開立地點

		開立死亡種類及原因

		實際死亡種類及原因

		實際死亡過程

		備註



		1

		徐煥福

		111年7月1日

		111年7月4日

		新竹市○區○○路00號之劉復國診所

		1.自然死
2.心臟病發作
3.腦中風
4.高血壓
5.冠心症
6.左側髖骨病變

		1.意外
2.左側髖股骨折

		徐煥福於111年6月11日前某日摔倒，導致左側髖股骨折，於台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兩週，同年月00日出院，延至左列時間不治死亡。

		由死者之子徐國原聯絡被告前來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徐國原在新竹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當場支付不詳金額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左列地址診所交付偽造之死亡證明書數份予徐國原。



		2

		彭添喜

		111年9月17日

		111年9月19日

		新竹市○區○○路00號之劉復國診所

		1.自然死
2.腦出血
3.糖尿病
4.吸菸
5.乙型肝炎帶原
6.胃腸不適

		1.意外
2.顱骨骨折、顱內出血和神經軸索損傷
3.後倒跌落

		彭添喜於111年9月16日摔倒致腦出血，經送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醫治後，於左列時間不治死亡。

		由彭添喜之妻鍾淑清請殯葬業者聯絡被告前來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鍾淑清在新竹縣○○市○○路0段000號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當場支付4,500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左列地址診所交付偽造之死亡證明書1份予鍾淑清，然因死者家屬對於被告所開立之死者死因有疑慮，而改向派出所報案司法相驗。



		3

		王元福

		112年2月6日

		112年2月6日

		新竹市○區○○路00號之劉復國診所

		1.自然死
2.肺炎
3.失智
4.高血壓
5.心臟病
6.腦出血

		1.意外
2.中樞神經衰竭、左側急性硬腦膜下出血、頭部外傷

		王元福於112年1月20日16時許前某日，在新竹市○區○○街00巷00號5樓，疑似跌倒後撞到腦部左側，經送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醫治後，延至左列時間不治死亡。

		由於死者之子王灯甲聯絡被告前來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王灯甲在新竹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當場支付4,000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左列地址診所交付偽造之死亡證明書10份予王灯甲。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8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復國


選任辯護人  楊隆源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醫偵字
第9號、113年度偵字第210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
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
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
決如下：
    主  文
劉復國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共參罪，各處拘役肆拾日，
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壹佰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應更正、補充如下外，餘均引用檢
    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一）起訴書附表編號1「實際死亡種類及原因」欄應更正為「1
      .意外 2.左側股骨轉子間骨折」；附表各編號備註欄所載
      之「偽造之死亡證明書」，均更正為「不實之死亡證明書
      」。
（二）起訴書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㈦
      證據名稱應補充「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竹檢介甲字第1120
      208-1B號相驗屍體證明書1紙（見112年度相字第99號卷第
      26頁）」。
（三）證據部分應另補充「被告劉復國於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
      判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88、95頁）」。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劉復國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3所為，均係犯刑法第
      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其所為業務
      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
      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二）被告所犯上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3罪間，均係由彼此
      間無關連之死者家屬或殯葬業者報請行政相驗而起，並按
      次相驗、開立死亡證明書、收取費用及向衛生福利部通報
      ，無法認為被告係出於單一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接續
      犯意，故犯意有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公訴意旨認
      被告就起訴書附表1至3所示先後多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
      書犯行，係基於同一犯意，侵害同一法益，應合為包括之
      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屬包括一罪，容有誤會，併
      予敘明。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行政院衛生福利
      部核准執業之醫師，以從事醫療為業，為從事業務之人，
      明知僅得就病死或非可疑為非病死者，依行政相驗程序，
      於實際檢視屍體後製發死亡證明書，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
      非病死者，應由警察機關依報驗程序由地檢署檢察官督同
      法醫師相驗後製發相驗屍體證明書，依法不得由其製發死
      亡證明書，竟仍違反規定，開立內容不實之死亡證明書，
      其所為足生損害於死者家屬及檢察機關對於非病死或可疑
      為非病死案件相驗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並衡酌被告
      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始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其犯罪之動機
      、目的、手段、品行、素行，暨其自述為醫學系畢業之智
      識程度、現職醫師、經濟狀況小康、與太太同住之家庭狀
      況（見本院卷第96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
      定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自陳其本案犯罪所得為新臺
      幣12,500元（見本院卷第39頁），既未扣案，亦未實際合
      法發還被害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
      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二）至被告開立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實之死亡證明書
      ，雖係其本案犯罪所生之物，然業已交付各死者家屬等人
      ，非屬被告所有，復非義務沒收之物，爰不為沒收之宣告
      ，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檢察官沈郁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黃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張懿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
萬5,000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醫偵字第9號
113年度偵字第210號
　　被　　　告　劉復國　男　6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號8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復國為址設新竹市○區○○路00號之「劉復國診所」負責人
    ，亦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生福利部）核准執業之家
    庭科醫師，為從事於業務之人，明知其僅得就病死或自然死
    者，依行政相驗程序，於實際檢視屍體後製發死亡證明書，
    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應由警察機關依報驗程序由
    地檢署檢察官督同法醫師相驗後製發相驗屍體證明書，依法
    不得由其製發死亡證明書，竟基於業務登載不實之犯意，於
    附表所示時地，檢視如附表所示可疑為非病死之死者屍體後
    ，向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收取費用，並分別在附表所示死亡
    證明書之死亡方式欄上，虛偽勾選為「自然死（純粹僅因疾
    病或自然老化所引起之死亡）」，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死
    亡證明書，再交予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而行使之，足以生損
    害於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及檢察機關對於非病死或可疑為非
    病死案件相驗之正確性。嗣經本署檢察官發現劉復國違法開
    立之死亡證明書後，於民國112年5月25日，命警持臺灣新竹
    地方法院法官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搜索，在上址劉復國診所內
    ，扣得劉復國違法開立之死亡證明書，劉復國所有之相驗紀
    錄等物，並依職權向各戶政事務所調取死亡登記申請書、死
    亡證明書及向各醫院調取死者病歷後，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本署檢察官簽分及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一) 被告劉復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死亡證明書，並向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收取費用之事實。 (二) 證人即死者徐煥福之子徐國原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1、證明徐煥福於111年7月1日前一個月內在家中跌倒受傷，在台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2週，出院後於111年7月1日再次緊急送天成醫院，最終急救無效，徐煥福到院前死亡之事實。 2、證明天成醫院及衛生局之醫生均告知徐國原因受傷送醫者，醫生無法開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3、證明徐國原聯絡被告前來新竹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並在當場支付不詳金額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上址劉復國診所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死亡證明書數份予徐國原之事實。 4、證明徐國原有告知被告徐煥福因跌倒開刀，醫院、衛生所均不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三) 證人即死者彭添喜之妻鍾淑清於警詢中之證述。 1、證明彭添喜於111年9月16日摔倒導致腦出血，送醫後於111年9月17日不治死亡之事實。 2、證明鍾淑清於111年9月17日請殯葬業者聯絡被告前來新竹縣○○市○○路0段000號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並在當場支付新臺幣（下同）4,500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上址劉復國診所交付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死亡證明書1份予鍾淑清，然因死者家屬對於被告所開立之死者死因為「自然死」有疑慮，而改向派出所報案司法相驗之事實。 3、證明鍾淑清有告知被告彭添喜是因頭部撞到有腦出血而死亡之事實。 (四) 證人即死者王元福之子王灯甲、王胤權、禮儀士洪瑞玫於警詢中之證述。 1、證明王元福於112年1月20日16時許前某日，在新竹市○區○○街00巷00號5樓，疑似跌倒後撞到腦部左側而有外傷，經送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醫治後，於112年2月6日不治死亡之事實。 2、證明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醫生有向王灯甲表示王元福是意外送醫，無法開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3、證明王灯甲聯絡被告前來新竹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並在當場支付4,000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在上址劉復國診所交付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死亡證明書10份予王灯甲之事實。 4、證明洪瑞玫有跟王元福家屬表示王元福有頭部外傷，不能行政相驗，要刑事相驗，並於112年2月7日11時41分許打電話給被告，告知被告王元福之診斷證明書有載頭部外傷，如附表編號3之死亡證明書不能用，被告表示會把它刪掉等語之事實。 (五) 死者徐煥福國立臺灣大學醫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診斷證明書、天成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被告開立之徐煥福死亡證明書各1份。 1、證明徐煥福於111年6月10日因左側股骨轉子間骨折、右肺肺炎送急診住院，於000年0月00日出院之事實。 2、證明徐煥福於111年7月1日18時54分許到天成醫院前已死亡之事實。 3、證明被告開立如附表編號1所示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六) 被告相驗死者彭添喜之紀錄及所開立之死亡證明書、死亡網路通報資料異動申請表、本署竹檢介甲甲字第1110929-1A號相驗屍體證明書各1份。 1、證明被告以4,500元開立如附表編號2所示死亡證明書，及在彭添喜家屬要求改為司法相驗後，被告向衛生福利部申請刪除前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2、證明彭添喜經本署相驗結果，死亡方式為意外，死因為因後倒跌落所致顱骨骨折、顱內出血和神經軸所損傷之事實。 (七) 死者王元福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病歷、診斷證明書、被告開立之王元福死亡證明書各1份，現場照片47張。 1、證明王元福於112年1月20日送急診治療，經診斷有頭部外傷併左側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嚴重腦腫脹併中樞衰竭，並於112年2月6日不治死亡之事實。 2、證明被告開立如附表編號3所示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二、核被告劉復國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登
    載不實文書罪嫌。被告所為業務登載不實文書之低度行為，為行
    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之高度行為所吸收，不另論罪。又被告先後
    多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係基於同一犯意，侵害
    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
    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
    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另被告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
    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亦請追
    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0　　日
                              檢　察　官　王遠志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書  記   官  曾佳莉
所犯法條：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
編 號 死者姓名 死亡時間 開立時間 開立地點 開立死亡種類及原因 實際死亡種類及原因 實際死亡過程 備註 1 徐煥福 111年7月1日 111年7月4日 新竹市○區○○路00號之劉復國診所 1.自然死 2.心臟病發作 3.腦中風 4.高血壓 5.冠心症 6.左側髖骨病變 1.意外 2.左側髖股骨折 徐煥福於111年6月11日前某日摔倒，導致左側髖股骨折，於台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兩週，同年月00日出院，延至左列時間不治死亡。 由死者之子徐國原聯絡被告前來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徐國原在新竹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當場支付不詳金額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左列地址診所交付偽造之死亡證明書數份予徐國原。 2 彭添喜 111年9月17日 111年9月19日 新竹市○區○○路00號之劉復國診所 1.自然死 2.腦出血 3.糖尿病 4.吸菸 5.乙型肝炎帶原 6.胃腸不適 1.意外 2.顱骨骨折、顱內出血和神經軸索損傷 3.後倒跌落 彭添喜於111年9月16日摔倒致腦出血，經送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醫治後，於左列時間不治死亡。 由彭添喜之妻鍾淑清請殯葬業者聯絡被告前來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鍾淑清在新竹縣○○市○○路0段000號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當場支付4,500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左列地址診所交付偽造之死亡證明書1份予鍾淑清，然因死者家屬對於被告所開立之死者死因有疑慮，而改向派出所報案司法相驗。 3 王元福 112年2月6日 112年2月6日 新竹市○區○○路00號之劉復國診所 1.自然死 2.肺炎 3.失智 4.高血壓 5.心臟病 6.腦出血 1.意外 2.中樞神經衰竭、左側急性硬腦膜下出血、頭部外傷 王元福於112年1月20日16時許前某日，在新竹市○區○○街00巷00號5樓，疑似跌倒後撞到腦部左側，經送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醫治後，延至左列時間不治死亡。 由於死者之子王灯甲聯絡被告前來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王灯甲在新竹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當場支付4,000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左列地址診所交付偽造之死亡證明書10份予王灯甲。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8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復國




選任辯護人  楊隆源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醫偵字第9號、113年度偵字第210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復國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共參罪，各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壹佰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應更正、補充如下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一）起訴書附表編號1「實際死亡種類及原因」欄應更正為「1.意外 2.左側股骨轉子間骨折」；附表各編號備註欄所載之「偽造之死亡證明書」，均更正為「不實之死亡證明書」。
（二）起訴書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㈦證據名稱應補充「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竹檢介甲字第1120208-1B號相驗屍體證明書1紙（見112年度相字第99號卷第26頁）」。
（三）證據部分應另補充「被告劉復國於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88、95頁）」。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劉復國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3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其所為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二）被告所犯上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3罪間，均係由彼此間無關連之死者家屬或殯葬業者報請行政相驗而起，並按次相驗、開立死亡證明書、收取費用及向衛生福利部通報，無法認為被告係出於單一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接續犯意，故犯意有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公訴意旨認被告就起訴書附表1至3所示先後多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係基於同一犯意，侵害同一法益，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屬包括一罪，容有誤會，併予敘明。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核准執業之醫師，以從事醫療為業，為從事業務之人，明知僅得就病死或非可疑為非病死者，依行政相驗程序，於實際檢視屍體後製發死亡證明書，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應由警察機關依報驗程序由地檢署檢察官督同法醫師相驗後製發相驗屍體證明書，依法不得由其製發死亡證明書，竟仍違反規定，開立內容不實之死亡證明書，其所為足生損害於死者家屬及檢察機關對於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案件相驗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並衡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始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素行，暨其自述為醫學系畢業之智識程度、現職醫師、經濟狀況小康、與太太同住之家庭狀況（見本院卷第96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
      定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自陳其本案犯罪所得為新臺幣12,500元（見本院卷第39頁），既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至被告開立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實之死亡證明書
      ，雖係其本案犯罪所生之物，然業已交付各死者家屬等人
      ，非屬被告所有，復非義務沒收之物，爰不為沒收之宣告
      ，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檢察官沈郁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黃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張懿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醫偵字第9號
113年度偵字第210號
　　被　　　告　劉復國　男　6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號8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復國為址設新竹市○區○○路00號之「劉復國診所」負責人，亦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生福利部）核准執業之家庭科醫師，為從事於業務之人，明知其僅得就病死或自然死者，依行政相驗程序，於實際檢視屍體後製發死亡證明書，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應由警察機關依報驗程序由地檢署檢察官督同法醫師相驗後製發相驗屍體證明書，依法不得由其製發死亡證明書，竟基於業務登載不實之犯意，於附表所示時地，檢視如附表所示可疑為非病死之死者屍體後，向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收取費用，並分別在附表所示死亡證明書之死亡方式欄上，虛偽勾選為「自然死（純粹僅因疾病或自然老化所引起之死亡）」，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死亡證明書，再交予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及檢察機關對於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案件相驗之正確性。嗣經本署檢察官發現劉復國違法開立之死亡證明書後，於民國112年5月25日，命警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法官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搜索，在上址劉復國診所內，扣得劉復國違法開立之死亡證明書，劉復國所有之相驗紀錄等物，並依職權向各戶政事務所調取死亡登記申請書、死亡證明書及向各醫院調取死者病歷後，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本署檢察官簽分及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一)

		被告劉復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死亡證明書，並向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收取費用之事實。



		(二)

		證人即死者徐煥福之子徐國原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1、證明徐煥福於111年7月1日前一個月內在家中跌倒受傷，在台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2週，出院後於111年7月1日再次緊急送天成醫院，最終急救無效，徐煥福到院前死亡之事實。
2、證明天成醫院及衛生局之醫生均告知徐國原因受傷送醫者，醫生無法開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3、證明徐國原聯絡被告前來新竹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並在當場支付不詳金額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上址劉復國診所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死亡證明書數份予徐國原之事實。
4、證明徐國原有告知被告徐煥福因跌倒開刀，醫院、衛生所均不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三)

		證人即死者彭添喜之妻鍾淑清於警詢中之證述。

		1、證明彭添喜於111年9月16日摔倒導致腦出血，送醫後於111年9月17日不治死亡之事實。
2、證明鍾淑清於111年9月17日請殯葬業者聯絡被告前來新竹縣○○市○○路0段000號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並在當場支付新臺幣（下同）4,500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上址劉復國診所交付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死亡證明書1份予鍾淑清，然因死者家屬對於被告所開立之死者死因為「自然死」有疑慮，而改向派出所報案司法相驗之事實。
3、證明鍾淑清有告知被告彭添喜是因頭部撞到有腦出血而死亡之事實。



		(四)

		證人即死者王元福之子王灯甲、王胤權、禮儀士洪瑞玫於警詢中之證述。

		1、證明王元福於112年1月20日16時許前某日，在新竹市○區○○街00巷00號5樓，疑似跌倒後撞到腦部左側而有外傷，經送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醫治後，於112年2月6日不治死亡之事實。
2、證明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醫生有向王灯甲表示王元福是意外送醫，無法開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3、證明王灯甲聯絡被告前來新竹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並在當場支付4,000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在上址劉復國診所交付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死亡證明書10份予王灯甲之事實。
4、證明洪瑞玫有跟王元福家屬表示王元福有頭部外傷，不能行政相驗，要刑事相驗，並於112年2月7日11時41分許打電話給被告，告知被告王元福之診斷證明書有載頭部外傷，如附表編號3之死亡證明書不能用，被告表示會把它刪掉等語之事實。



		(五)

		死者徐煥福國立臺灣大學醫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診斷證明書、天成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被告開立之徐煥福死亡證明書各1份。

		1、證明徐煥福於111年6月10日因左側股骨轉子間骨折、右肺肺炎送急診住院，於000年0月00日出院之事實。
2、證明徐煥福於111年7月1日18時54分許到天成醫院前已死亡之事實。
3、證明被告開立如附表編號1所示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六)

		被告相驗死者彭添喜之紀錄及所開立之死亡證明書、死亡網路通報資料異動申請表、本署竹檢介甲甲字第1110929-1A號相驗屍體證明書各1份。

		1、證明被告以4,500元開立如附表編號2所示死亡證明書，及在彭添喜家屬要求改為司法相驗後，被告向衛生福利部申請刪除前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2、證明彭添喜經本署相驗結果，死亡方式為意外，死因為因後倒跌落所致顱骨骨折、顱內出血和神經軸所損傷之事實。



		(七)

		死者王元福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病歷、診斷證明書、被告開立之王元福死亡證明書各1份，現場照片47張。

		1、證明王元福於112年1月20日送急診治療，經診斷有頭部外傷併左側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嚴重腦腫脹併中樞衰竭，並於112年2月6日不治死亡之事實。
2、證明被告開立如附表編號3所示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二、核被告劉復國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被告所為業務登載不實文書之低度行為，為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之高度行為所吸收，不另論罪。又被告先後多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係基於同一犯意，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另被告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亦請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0　　日
                              檢　察　官　王遠志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書  記   官  曾佳莉
所犯法條：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
		編
號

		死者姓名

		死亡時間

		開立時間

		開立地點

		開立死亡種類及原因

		實際死亡種類及原因

		實際死亡過程

		備註



		1

		徐煥福

		111年7月1日

		111年7月4日

		新竹市○區○○路00號之劉復國診所

		1.自然死
2.心臟病發作
3.腦中風
4.高血壓
5.冠心症
6.左側髖骨病變

		1.意外
2.左側髖股骨折

		徐煥福於111年6月11日前某日摔倒，導致左側髖股骨折，於台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兩週，同年月00日出院，延至左列時間不治死亡。

		由死者之子徐國原聯絡被告前來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徐國原在新竹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當場支付不詳金額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左列地址診所交付偽造之死亡證明書數份予徐國原。



		2

		彭添喜

		111年9月17日

		111年9月19日

		新竹市○區○○路00號之劉復國診所

		1.自然死
2.腦出血
3.糖尿病
4.吸菸
5.乙型肝炎帶原
6.胃腸不適

		1.意外
2.顱骨骨折、顱內出血和神經軸索損傷
3.後倒跌落

		彭添喜於111年9月16日摔倒致腦出血，經送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醫治後，於左列時間不治死亡。

		由彭添喜之妻鍾淑清請殯葬業者聯絡被告前來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鍾淑清在新竹縣○○市○○路0段000號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當場支付4,500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左列地址診所交付偽造之死亡證明書1份予鍾淑清，然因死者家屬對於被告所開立之死者死因有疑慮，而改向派出所報案司法相驗。



		3

		王元福

		112年2月6日

		112年2月6日

		新竹市○區○○路00號之劉復國診所

		1.自然死
2.肺炎
3.失智
4.高血壓
5.心臟病
6.腦出血

		1.意外
2.中樞神經衰竭、左側急性硬腦膜下出血、頭部外傷

		王元福於112年1月20日16時許前某日，在新竹市○區○○街00巷00號5樓，疑似跌倒後撞到腦部左側，經送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醫治後，延至左列時間不治死亡。

		由於死者之子王灯甲聯絡被告前來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王灯甲在新竹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當場支付4,000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左列地址診所交付偽造之死亡證明書10份予王灯甲。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8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復國


選任辯護人  楊隆源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醫偵字第9號、113年度偵字第210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復國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共參罪，各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壹佰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應更正、補充如下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一）起訴書附表編號1「實際死亡種類及原因」欄應更正為「1.意外 2.左側股骨轉子間骨折」；附表各編號備註欄所載之「偽造之死亡證明書」，均更正為「不實之死亡證明書」。
（二）起訴書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㈦證據名稱應補充「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竹檢介甲字第1120208-1B號相驗屍體證明書1紙（見112年度相字第99號卷第26頁）」。
（三）證據部分應另補充「被告劉復國於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88、95頁）」。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劉復國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3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其所為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二）被告所犯上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3罪間，均係由彼此間無關連之死者家屬或殯葬業者報請行政相驗而起，並按次相驗、開立死亡證明書、收取費用及向衛生福利部通報，無法認為被告係出於單一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接續犯意，故犯意有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公訴意旨認被告就起訴書附表1至3所示先後多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係基於同一犯意，侵害同一法益，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屬包括一罪，容有誤會，併予敘明。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核准執業之醫師，以從事醫療為業，為從事業務之人，明知僅得就病死或非可疑為非病死者，依行政相驗程序，於實際檢視屍體後製發死亡證明書，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應由警察機關依報驗程序由地檢署檢察官督同法醫師相驗後製發相驗屍體證明書，依法不得由其製發死亡證明書，竟仍違反規定，開立內容不實之死亡證明書，其所為足生損害於死者家屬及檢察機關對於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案件相驗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並衡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始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素行，暨其自述為醫學系畢業之智識程度、現職醫師、經濟狀況小康、與太太同住之家庭狀況（見本院卷第96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
      定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自陳其本案犯罪所得為新臺幣12,500元（見本院卷第39頁），既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至被告開立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實之死亡證明書
      ，雖係其本案犯罪所生之物，然業已交付各死者家屬等人
      ，非屬被告所有，復非義務沒收之物，爰不為沒收之宣告
      ，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檢察官沈郁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黃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張懿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醫偵字第9號
113年度偵字第210號
　　被　　　告　劉復國　男　6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號8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復國為址設新竹市○區○○路00號之「劉復國診所」負責人，亦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生福利部）核准執業之家庭科醫師，為從事於業務之人，明知其僅得就病死或自然死者，依行政相驗程序，於實際檢視屍體後製發死亡證明書，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應由警察機關依報驗程序由地檢署檢察官督同法醫師相驗後製發相驗屍體證明書，依法不得由其製發死亡證明書，竟基於業務登載不實之犯意，於附表所示時地，檢視如附表所示可疑為非病死之死者屍體後，向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收取費用，並分別在附表所示死亡證明書之死亡方式欄上，虛偽勾選為「自然死（純粹僅因疾病或自然老化所引起之死亡）」，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死亡證明書，再交予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及檢察機關對於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案件相驗之正確性。嗣經本署檢察官發現劉復國違法開立之死亡證明書後，於民國112年5月25日，命警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法官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搜索，在上址劉復國診所內，扣得劉復國違法開立之死亡證明書，劉復國所有之相驗紀錄等物，並依職權向各戶政事務所調取死亡登記申請書、死亡證明書及向各醫院調取死者病歷後，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本署檢察官簽分及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一) 被告劉復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死亡證明書，並向如附表所示死者家屬收取費用之事實。 (二) 證人即死者徐煥福之子徐國原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1、證明徐煥福於111年7月1日前一個月內在家中跌倒受傷，在台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2週，出院後於111年7月1日再次緊急送天成醫院，最終急救無效，徐煥福到院前死亡之事實。 2、證明天成醫院及衛生局之醫生均告知徐國原因受傷送醫者，醫生無法開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3、證明徐國原聯絡被告前來新竹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並在當場支付不詳金額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上址劉復國診所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死亡證明書數份予徐國原之事實。 4、證明徐國原有告知被告徐煥福因跌倒開刀，醫院、衛生所均不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三) 證人即死者彭添喜之妻鍾淑清於警詢中之證述。 1、證明彭添喜於111年9月16日摔倒導致腦出血，送醫後於111年9月17日不治死亡之事實。 2、證明鍾淑清於111年9月17日請殯葬業者聯絡被告前來新竹縣○○市○○路0段000號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並在當場支付新臺幣（下同）4,500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上址劉復國診所交付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死亡證明書1份予鍾淑清，然因死者家屬對於被告所開立之死者死因為「自然死」有疑慮，而改向派出所報案司法相驗之事實。 3、證明鍾淑清有告知被告彭添喜是因頭部撞到有腦出血而死亡之事實。 (四) 證人即死者王元福之子王灯甲、王胤權、禮儀士洪瑞玫於警詢中之證述。 1、證明王元福於112年1月20日16時許前某日，在新竹市○區○○街00巷00號5樓，疑似跌倒後撞到腦部左側而有外傷，經送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醫治後，於112年2月6日不治死亡之事實。 2、證明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醫生有向王灯甲表示王元福是意外送醫，無法開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3、證明王灯甲聯絡被告前來新竹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並在當場支付4,000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在上址劉復國診所交付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死亡證明書10份予王灯甲之事實。 4、證明洪瑞玫有跟王元福家屬表示王元福有頭部外傷，不能行政相驗，要刑事相驗，並於112年2月7日11時41分許打電話給被告，告知被告王元福之診斷證明書有載頭部外傷，如附表編號3之死亡證明書不能用，被告表示會把它刪掉等語之事實。 (五) 死者徐煥福國立臺灣大學醫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診斷證明書、天成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被告開立之徐煥福死亡證明書各1份。 1、證明徐煥福於111年6月10日因左側股骨轉子間骨折、右肺肺炎送急診住院，於000年0月00日出院之事實。 2、證明徐煥福於111年7月1日18時54分許到天成醫院前已死亡之事實。 3、證明被告開立如附表編號1所示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六) 被告相驗死者彭添喜之紀錄及所開立之死亡證明書、死亡網路通報資料異動申請表、本署竹檢介甲甲字第1110929-1A號相驗屍體證明書各1份。 1、證明被告以4,500元開立如附表編號2所示死亡證明書，及在彭添喜家屬要求改為司法相驗後，被告向衛生福利部申請刪除前開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2、證明彭添喜經本署相驗結果，死亡方式為意外，死因為因後倒跌落所致顱骨骨折、顱內出血和神經軸所損傷之事實。 (七) 死者王元福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病歷、診斷證明書、被告開立之王元福死亡證明書各1份，現場照片47張。 1、證明王元福於112年1月20日送急診治療，經診斷有頭部外傷併左側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嚴重腦腫脹併中樞衰竭，並於112年2月6日不治死亡之事實。 2、證明被告開立如附表編號3所示死亡證明書之事實。 
二、核被告劉復國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被告所為業務登載不實文書之低度行為，為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之高度行為所吸收，不另論罪。又被告先後多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係基於同一犯意，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另被告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亦請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0　　日
                              檢　察　官　王遠志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書  記   官  曾佳莉
所犯法條：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
編 號 死者姓名 死亡時間 開立時間 開立地點 開立死亡種類及原因 實際死亡種類及原因 實際死亡過程 備註 1 徐煥福 111年7月1日 111年7月4日 新竹市○區○○路00號之劉復國診所 1.自然死 2.心臟病發作 3.腦中風 4.高血壓 5.冠心症 6.左側髖骨病變 1.意外 2.左側髖股骨折 徐煥福於111年6月11日前某日摔倒，導致左側髖股骨折，於台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兩週，同年月00日出院，延至左列時間不治死亡。 由死者之子徐國原聯絡被告前來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徐國原在新竹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當場支付不詳金額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左列地址診所交付偽造之死亡證明書數份予徐國原。 2 彭添喜 111年9月17日 111年9月19日 新竹市○區○○路00號之劉復國診所 1.自然死 2.腦出血 3.糖尿病 4.吸菸 5.乙型肝炎帶原 6.胃腸不適 1.意外 2.顱骨骨折、顱內出血和神經軸索損傷 3.後倒跌落 彭添喜於111年9月16日摔倒致腦出血，經送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醫治後，於左列時間不治死亡。 由彭添喜之妻鍾淑清請殯葬業者聯絡被告前來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鍾淑清在新竹縣○○市○○路0段000號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當場支付4,500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左列地址診所交付偽造之死亡證明書1份予鍾淑清，然因死者家屬對於被告所開立之死者死因有疑慮，而改向派出所報案司法相驗。 3 王元福 112年2月6日 112年2月6日 新竹市○區○○路00號之劉復國診所 1.自然死 2.肺炎 3.失智 4.高血壓 5.心臟病 6.腦出血 1.意外 2.中樞神經衰竭、左側急性硬腦膜下出血、頭部外傷 王元福於112年1月20日16時許前某日，在新竹市○區○○街00巷00號5樓，疑似跌倒後撞到腦部左側，經送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醫治後，延至左列時間不治死亡。 由於死者之子王灯甲聯絡被告前來相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王灯甲在新竹市○○路000號新竹市立殯儀館當場支付4,000元予被告，被告嗣後再於左列地址診所交付偽造之死亡證明書10份予王灯甲。 




